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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融銀行“邀請有現金”活動推廣優惠條款與細則 (“條款與細則”)

一般條款與細則

1. 推廣期由2024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止（包括首尾兩日，下稱「推
廣期」）。

2. 本推廣優惠（下稱「優惠」）僅適用於：
(a) 在富融銀行有限公司（下稱「富融銀行」或「本行」）已成功開立賬戶的

特定現有客戶或於推廣期內首次成功開立本行賬戶的特定新客戶（以下統
稱「特選客戶」）；及

(b) 已邀請其他合資格人士（以下統稱「被推薦人」）於推廣期內首次開立富
融銀行賬戶（即該人士此前從未曾在富融銀行開立賬戶）的特選客戶（以
下統稱「推薦人」），

在下列適用的獎賞發放時，推薦人及被推薦人的銀行賬戶均須處於正常狀態（由本
行决定）。

3. 本優惠爲一次性優惠，本優惠不能轉讓他人或轉換爲其他産品，此優惠亦不能與富
融銀行任何其他已推出的與開戶有關的推廣優惠一同使用（除本行規定的特殊情况
外）。

4. 本行保留對本優惠的任何調整，撤回或取消，以及不時修訂或更改任何此條款與細
則而毋須事先通知及告知理由的權利。特選客戶以任何方式認領下列任何適用的獎
賞將會被視爲已全面接受本條款與細則並受其（及所有後續修訂、更改及/或補充
（如有））約束。

5. 如因任何本條款與細則引起或根據任何本條款與細則而産生任何歧義、疑問或爭議，
本行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均爲最終决定及對所有各方均具有約束力，無須告知理由。

6. 本條款與細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的法律管轄和詮釋。對因本條
款與細則引起的任何爭議，或者與其有關之任何爭議均應提交由香港法院處理。

7. 本優惠亦須受本行適用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包括但不限於一般賬戶條款及細則及本
行發出的其他有關條款與細則（及所有後續修訂、更改及/或補充（如有））。

8. 除領取下列適用獎賞的特選客戶和富融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和代理人）外，任何人
一概不能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 623 章）執行或享有本條款與細
則的任何條文下賦予的利益。

9. 本條款與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异或不一致，一概以英文版爲準。
10. 如對本優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富融銀行24小時顧客服務熱綫：+852 2111 2688。

本優惠包括以下內容：

A. 本優惠由富融銀行獨立舉辦並受香港法律管轄。任何個人及/或組織均無權代表本
行及/或推廣本行的産品和服務。

B. 如被推薦人收到多於一名推薦人的邀請，本行將只根據被推薦人於開戶申請時提交
的邀請碼並在此申請下成功開立富融銀行賬戶爲準。

C. 每位推薦人可於富融銀行應用程式按「我的」->「邀請有現金」前往活動頁面並
獲取專屬邀請碼，用以邀請其他合資格人士。推薦人可以分享圖片邀請或以連結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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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方式，透過不同的社交平台去邀請其他合資格人士。
D. 爲供推薦人參考，富融銀行將推出一個專門的網頁以提供推薦人於推廣期間所達成

的成功推薦（如下定義）數量的更新。每位推薦人可以點擊富融銀行應用程式主頁
右上角的圖標，或點擊富融銀行應用程序上的「我的」->「邀請有現金」進入頁
面。

E. 於推廣期內，推薦人將有資格獲得下表列明的港幣100元現金獎賞（下稱「現金獎
賞」），前提爲：
(i) 他/她已成功邀請一位合資格人士開立富融銀行賬戶；
(ii) 被推薦人已滿足上述第2條列明的所有條件；
(iii) 被推薦人已在開戶流程中輸入推薦人的邀請碼；
(iv) 被推薦人已使用本行提供的加息券（如下定義）進行一筆合資格存款（如

下定義）；及
(v) 被推薦人沒有於到期日前提前提取該合資格存款（如下定義），

（下稱「成功推薦」）。
F. 每位推薦人可獲得的現金獎賞並無上限：

推薦人於推廣期內達成的成
功推薦數量

現金獎賞

第1個成功推薦及隨後的每
次成功推薦

每個成功推薦即可獲得港幣100元的現金獎賞

G. 在推薦人滿足上述第E條列明的所有條件後，現金獎賞將於30個工作天（如下定
義）內以現金形式被發放至其富融銀行港幣儲蓄賬戶。

H. 於推廣期內，被推薦人將有資格獲得一張+16.80%加息券（下稱「加息券」），前
提爲他/她已：
(i) 首次開立富融銀行賬戶（即他/她此前從未曾在富融銀行開立賬戶）；
(ii) 滿足上述第2條列明的所有條件；及
(iii) 在開戶流程中輸入推薦人的邀請碼。

I. 在被推薦人滿足上述第H條列明的所有條件後，一張加息券將於7個工作天（如
下定義）內被發放至其富融銀行賬戶。加息券可於富融銀行應用程式內（即[我
的] – [優惠中心] – [銀行優惠券]）查看。

J. 就本條款與細則而言，「工作天」是指香港的銀行開放進行一般銀行業務的日子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K. 每張加息券只適用於一筆不少於港幣 10,000 元及上限爲港幣 100,000 元而存款期
爲一個周之港元定期存款(下稱「合資格存款」)。每張加息券的有效期爲自發放日
起計的7個曆日。任何逾期未使用的加息券將失效，並不獲補發。

L. 每位推薦人可根據其於推廣期間實際所達成的成功推薦次數獲得獎賞。舉例來說，
如推薦人於推廣期內成功達成10個成功推薦，他/她將總共獲得港幣1000 元。

M. 本行會透過富融銀行應用程式推送以及以發送短訊至富融銀行注册的手機號碼的方
式通知被推薦人成功獲得加息券。

N. 每張加息券可得的日利息計算方法如下：存入的定存本金金額 x 加息券的利率 ÷
365 日（以一年按 365 日計算）。以港幣 100,000 元的 1 周定期存款爲例，周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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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港幣322.19 元（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2 個小數位）（即港幣100,000 元× 16.80%
÷365日*7天）。

O. 如提前提款已使用加息券之合資格存款，被推薦人將放棄享有加息券之利率優惠的
權利, 並僅適用本行的基本利率。每張加息券僅供使用一次，使用加息券進行合資
格存款時即代表加息券已被使用。如提前提款，本行將不會再發放另一張新的加息
券。

P. 被推薦人之合資格存款需於規定到期日時依然有效（由本行决定）到期，推薦人方
可享有此優惠。如提前提款，或該定期存款於原定到期日前到期，推薦人將不能獲
享本優惠。

Q. 加息券不可轉贈、退還、交換或轉換成其他形式的獎賞。
R. 現金獎賞及加息券獎賞的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並由本行全權酌情决定

是否發放。當名額已滿，本優惠隨即結束（不論是否已到達本條款第1條中所列明
的推廣期完結日）。本行不會向閣下更新此優惠的名額的使用情况。本行全權酌情
决定隨時更改本條款與細則第1條中顯示的推廣期。

S. 本行之特惠年利率將根據本行不時公布的年利率爲準，實際利率將在存入定期存款
時確認。利率將根據市場情况的變化而不時進行覆核，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本
優惠而毋需事先通知的權利。

T. 推廣期内，本行的外幣兌換服務時段為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不包括星
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黑色暴雨或8號風球（或以上）警告信號懸掛時，本行的外
幣兌換服務將暫停（實際情況會因應有關暴雨警告或暴風信號當日有否被解除，如
有，則何時，而決定）。

U. 若富融銀行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特選客戶違反任何本條款與細則，或懷疑該特選客
戶通過參加本優惠獲得不公平的裨益或以任何非法或不當手段獲得任何獎賞，包括
但不限於任何不當、詐騙、作弊、串通、無效或失實的行爲，富融銀行保留取消該
特選客戶的資格及向有關執法機關舉報(如適用)的權利。

風險聲明

A. 外匯買賣涉及風險。貨幣匯率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國家及國際金融及
經濟條件及政治及自然事件的發生。有時正常市場力量會受中央銀行或其他體系
的干預所干擾。有時匯率及有關的價目會驟升或驟跌。


